关于日照市政府引导基金参股设立子基金的公示

按照《日照市政府引导基金管理办法》（日政办发〔2019〕13号）规定，现对日照市政府引导基金情况进行公示，公示期为2022年4月13日至2022年4月20日。现将有关事项公示如下：
一、引导基金拟参股基金基本情况
[bookmark: _GoBack]日照市人才创业投资基金（以工商注册为准），基金计划规模5010万元，其中市政府引导基金（日照市新动能股权投资基金）认缴出资5000万元。未来可由各区县、园区、社会出资人向人才基金增资。
日照财金股权管理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认缴出资10万元。基金存续期限12年（10年投资期，2年退出期,1年延长期），基金管理人每年按照实缴规模的1.5%提取基金管理费。具体缴款时间以管理人通知为准。
[bookmark: _Hlk99129119]基金投资方向体现人才因素。重点支持日照市高层次人才、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或获奖科技成果支撑团队、地级市以上创新创业大赛中获奖的或者获得人才专项资金资助的创新创业团队和其他符合基金投资方向的项目。基金旨在解决人才创新创业面临的市场化融资机制失灵的问题，主要对种子期、初创期的高层次人才创业企业和科技型创业企业进行股权投资。
该基金是由政府引导基金主导设立，旨在解决人才创业项目面临的市场失灵问题。应建立相关政策支持，一是明确容错机制，容忍正常的投资风险，对符合规定程序，但投资项目未达到预期发展效果的，相关负责人在没有牟取非法利益的前提下，免除其决策责任，不追究决策机构和引导基金管理机构责任。二是为更好的发挥人才创业基金的扶持带动作用，实现人才创业基金的有序循环发展，扩大人才创业基金的政策覆盖范围。鼓励被投资项目团队回购人才创业基金所持项目股份。
       二、异议处理
       任何单位和个人若对以上公示内容持有异议，可在公示期内以书面形式向日照市财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提出。以个人名义提出异议的，需写明自己的真实姓名、单位、联系地址及电话等；以单位名义提出异议的，需加盖单位公章。如需保密，请说明。
       联系人及电话：李晓东 0633-2956015
       电子邮箱：cjjtjjywb@163.com

